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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九十八學年度第二次臨時校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99 年 6 月 28 日下午 2:10 

貳、地點：本校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林代理校長田壽                      記錄：陳文正 

肆、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一、 依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三條規定略以：「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

五人組成。包括學校代表六人；校友代表三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教育

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 

1. 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系(所)至多推薦一人為候選人。 
2. 遴選委員候選人經校務會議代表票選後產生六人，其中各學院至少

一人，任一性別至少三人。…」 
二、 目前學校代表為： 

男：顏國樑教授(教育學院)、李文政教授（人社藝學院）、謝金青教授（教

育學院）。 
女：劉慈惠教授（教育學院）、劉淑瀅教授（教育學院）、林碧珍教授（理

學院）。 
三、 依本校 98 年 3 月 23 日 97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決議：本校專任教師

在國內教授休假研究者經投票結果同意得被推薦為本校校長遴選委員候選

人。 
1.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之學校代表：劉慈惠委員，業經本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於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休假研究，若校長遴選期間，劉師休假研究地

點於國內，則可繼續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若休假研究地點於國外，

經當事人向遴選委員會辭職並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職務。則應依

性別比例依序遞補：第一順位遞補人員為：體育學系鄭麗媛教授、第二

順位遞補人員中文系李麗霞副教授與英教系陳婉玫副教授得票數相同，

將由理學院院長抽籤決定（依 97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決議：…
在投票過程中若是出現有候選人得票數相同時，…以教育學院院長、人

社藝學院院長、理學院院長之順序依序抽籤。其中教育學院院長與人社

藝學院院長業已依序為相同票數之候選人抽籤在案）。 
2.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之學校代表：林碧珍委員，業經本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於 99 學年度休假研究（99 年 9 月 30 日至 101 年 6 月 30 日），若校

長遴選期間，林師休假研究地點於國內，則可繼續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

委員，若休假研究地點於國外，經當事人向遴選委員會辭職並經遴選委

員會確認後，解除職務。惟因理學院原推派之學校代表為一名女姓代表

（林碧珍教授）及一名男性代表，為符合上開性別比例及學院保障名額

規定，遞補者應為理學院女性代表，故本校應重新辦理校長遴選委員會

學校代表補選作業，並請理學院再重新推派女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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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三條規定略以：「…（二）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 
1. 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候選人需經各學院專任教師十人（含）以上連

署推荐。 
2. 各學院至多可推荐校友代表二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二人擔任候選人。 
3. 遴選委員候選人經校務會議代表票選後產生校友代表三人，其中任一性

別至少一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三人，其中任一性別至少一人。…」 
五、 目前校友代表為： 

楊雲龍副教授（男）、黃萬益教授（男）、徐素霞教授（女）。 
六、 本校女性校友代表徐素霞女士以電子郵件告知因下學期有不少時間於國

外，影響開會，需辭去遴選委員職務，無法繼續參與校長遴選作業。本案

將於下次召開校長遴選會議時，向遴選委員會提出徐素霞女士辭職之意思

表示，本案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委員職務。依本校 99 年 3 月 2 日女

性校友代表遞補順序依序為：辛玉蓉女士、李芳齡女士。 
 裁示：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如需辭去遴選委員職務，無法繼續參與校長遴選作 

      業時，請人事室於取得正式書面資料，經遴選委員會確認，解除委員職務後， 

      依本案遞補順序依序遞補。 

陸、臨時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一、依據教育部 100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填報規 

         定，本校 100 學年度各學系（組）、碩（含碩士在職專班）、博班新生招生名額總 

         量擬分配如表七、表八之一。前述兩表業經 98 年度第十九、二十一及二十二等三 

         次教學主管座談會討論、規畫與確認在案。 

     二、有關本次擬提報總量共計於大學部新增員額共 18 位，如下表。 

 

學士班 
99 學年度核定

招生名額 

100 學年度擬

申請招生名額 
增加招生名額數 

英語教學系 38 40 2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39 40 1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39 40 1 

音樂學系 30 31 1 

應用科學系生命科學組 24 30 6 

應用科學系奈米科學組 24 30 6 

教育學系 78 79 1 

擬擴增額數合計   18 

       三、表九之一碩博班師資質量考核異常之所為：人力資源發展研究所、數位學習科技  

           研究所、資訊科學研究所、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經協調後，其未符師資 

           質量追蹤說明如附件表九之三。 

四、上述各表擬經校務會議確認後，併同 100 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其它表件於 6月 

     30 日前提報教育部審查。 

      裁示：一、本案各表及 100 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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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俟後若因總量提報時限及校務會議召開期程無法配合審議時，有關招 

               生名額總量應於學校那個會議決定，請教務長於下次校發會或校務會 

               議提案討論。 

柒、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本校是否成立任務型校發諮詢委員會或於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增列校

外專家學者代表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29 條規定略以，校務發展委員會由各行政、學術單

位主管及教師代表組成，以校長為主席，研議校務發展之計畫及其財源，

以及有關學院、學系、研究所及行政組織之設立、變更與停辦事項。 
二、 100年度校務評鑑效標 1-2及 2-2之要素內涵包含校務發展計畫訂定小組

成員之適切性，且能諮詢校外專家學者與業界代表之意見。 
三、 為使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擬定之組織更健全，研議之校務發展計畫更周延，

是否成立任務型校發諮詢委員會或於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增列校外專

家學者代表。 
決議：本案同意成立任務型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現行大學法第二十條，各級教評會之分級組成及運作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二、 檢附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一份(如附件一，pp.5-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99 年 6 月 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審議在

案。 
二、 檢附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一份(如附件二，pp.8-14)。 

決議：本案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同意修正 36 票、不同意修正 15 票、廢票 1 
      票；本案照案通過修正。 
附帶決議：本辦法修正後，兼任教師欲申請升等者，最遲應於 99 年 11 月 30 
          日前依本校升等程序，並經各系（所）將送審資料送院級教評會。逾 
          本期限後，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不再受理兼任教師升等 
          案件。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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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部 98 年 6 月 16 日台電字第 0980104237 號函：「全國各大專校院

須於民國 100 年前通過 ISMS 認證」，本驗證業已列入 100 年大學校院

院務評鑑實施計畫項目二「校務治理與經營」之參考效標 2-5，並建議增

列一位資安專職人力，計算機與網路中心爰建議於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增

列資安專職人力。 
二、 檢附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一份(如附件三，pp.15-1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建議學校可否考慮修改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

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 99 年 5 月 24 日第 6 次會議決議如(附件四，

pp.17-18)：建議學校可否考慮修改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建

議修改之部分如下。 
1、專任教師行使同意權投票方式。 
2、第三階段遴選部分，校長候選人決選贊成票數之計算方式可否考慮改

為以實際出席人數三分之二為計算標準。 
3、校長候選人的年齡限制。 

二、 本校 99 年 6 月 7 日第 9906 次行政會議作成決議：由代理校長召開臨時

校務會議，討論是否修改上開事項。 
三、 檢附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乙份(如附件五，pp.19-21)。 

決議：一、李委員文政建議提案五及提案六合併討論，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二案 
          合併討論。 
      二、本二案有關「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之修 
          正與否及提案有關辦法內部分條文修正議決之門檻，經出席委員表決 
          決定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三、本案是否修正「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部分 
          條文，經出席委員（57 人）投票結果為：同意修正 31 票、不同意修 
          正 20 票、廢票 1 票，投票結果同意修正「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長遴 
          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之票數未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38 票）以上  
          同意。 
      四、因此「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票決後不同意 
          修正，請遴選委員會依照原辦法重新辦理本校校長遴選事宜。 
 
提案六  
提案連署人：李足新、張全成、祝大元、黃銘祝、張芳宇、程瓊瑩、李麗霞、張

俊一、陳淑文、鄭縈、葉瑞娟、曾美雲、孫德宜、葉俊顯、高玉立、

楊佈光、李清福、陳琬玫、楊榮蘭 
案由：提請修訂「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校目前「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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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9-21)屬新制，校長遴選程序與以往有相當大之差異。在本次校長遴

選過程中，許多同仁對於新辦法之內涵及實際運作，仍未能完全瞭解，以

致於使得遴選期間拉長，對校務推展勢必有一定程度之影響。為使未來校

長遴選之作業能更順利，茲擬具部分條文修正案(草案)。 
二、 擬修訂「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 

1. 遴選委員 15 人增至 19 人。 
2. 教師同意權以過半通過的正向表述。 
3. 遴選委員以過半同意為決議門檻。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六(pp.22-23)。 

三、 另檢附「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如附件七(pp.24-25)。 
決議：併提案五討論。 
 

捌、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本校轉型計畫增設教學專業研究所規劃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 6月 10 日代理校長參與台中教育大學主辦之校長聯誼會相關訊息。 

      二、教育部高教司說明轉型計畫原本框列 1.8 億，現在擬撥出 7000 萬給 5所教 

         育大學，提轉型實驗計畫。 

      三、此實驗計畫希望教育大學調整師培生員額全數在研究所層級，大學部師培 

          生人數三年後歸零。 

      四、5月 24 日校務會議原則同意本校增設教學專業研究所。 

      五、根據 6月 24 日校務發展會議紀錄。 

      六、本案有關教師員額、師培生及研究生員額規劃如附件一(p2) 

    決議：一、本案有關教師員額是否由教育系移撥支援教育學程之 2位教師為教學

專業研究所基本師資，並爭取 5位合聘教師方向規劃或以 7位合聘教

師方向規劃，授權教育學院與教育系協調後規劃。 

          二、本案師培量之變動，小教階段師培系與小教學程建議採同比例調整至

總師培生員額不超過 150 名為原則。 

          三、教學專業研究所研究生直升名額開放各系申請提供員額，並請於 99 
              年 6 月 30 日前送教育學院。 

          四、本案修正後通過。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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